
   

外國專業人才及其眷屬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
草案總說明 

為配合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十四年九月二

十四日修正，並新增第二十九條條文，定明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及其依親親屬，於符合特定永久居留及合法居住年限等條

件後，得申請長期照顧服務。爰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八條之一及本法第二十

九條第四項授權，擬具「外國專業人才及其眷屬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草案，作為前述人員申請長期照顧服務之法源依據。本

辦法共計五條，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授權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外國專業人才及其眷屬申請長期照顧服務資格。（草案第二條） 

三、定明申請文件及其審核機關，並兼顧因回復或歸化我國國籍而身分轉換者

之權益保障。（草案第三條） 

四、申請人申請長照服務及給付，準用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之規定。

（草案第四條） 

五、考量相關機關及單位需擬訂配套措施及配合本法第二十九條施行日期，爰

訂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五條）



   



   

外國專業人才及其眷屬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
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八條之

一第四項規定及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

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九條第四項

訂定之。 

一、 本辦法訂定之依據。 

二、 長期照顧服務法法第八條之一第四項規

定：「前條第二項長照服務申請資格、

第一項與第二項長照需要等級、長照服

務給付額度、長照服務使用者自行負擔

比率或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三、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

業人才、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及其依親親

屬，經許可永久居留並合法累計居留滿

十年且符合所定條件者，準用依長期照

顧服務法第八條之一第四項所定辦法提

供服務；該條第四項規定：「第一項之

申請程序、應檢附文件、提供服務內容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衛生福利部

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二條  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其本人、配偶、未

成年子女及因身心障礙無法自理生活之成

年子女（以下併稱申請人），因身心失能且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向長期照顧管理

中心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長

期照顧（以下簡稱長照）服務： 

一、六十五歲以上。 

二、經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條所

定之專業團隊依該法第六條及第七

條規定鑑定及評估之結果符合該法

規定。 

前項申請人應符合經內政部移民署許

可永久居留，並合法累計居留十年，每年居

住一百八十三日以上之居留資格。 

配合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定明本辦法之

適用對象為外國專業人才、特定專業人才、

高級專業人才及其眷屬與其居留資格，以符

合立法目的，爰為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第三條  申請人提出前條申請時，應檢具下

列文件： 

一、永久居留證或其他居留資格證明文件。 

二、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證

明文件。 

前條第二項之居留資格，由內政部移

民署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審核。 

符合前條資格之申請人，其永久居留

之許可或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資格經撤銷、

廢止或失效時，其申請取得之長照服務亦

隨同終止。但因回復我國國籍、取得我國

國籍或兼具我國國籍而遭撤銷或廢止永久

一、為確認申請資格，第一項定明申請人應

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以利主管機關進行

資格審查。 

二、第二項定明申請人居留資格，由權責機

關內政部移民署審查。 

三、申請人如喪失第二條所定資格，其原取

得之長照服務亦應一併終止，爰為第三

項規定，惟考量申請人若因回復我國國

籍、取得我國國籍或兼具我國國籍時，

遭撤銷或廢止永久居留許可，如亦終止

其取得長照服務，不符本辦法規範目的，

爰於但書定明排除之規定。 



   

居留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申請人申請長照服務，其長照需要

等級、長照服務給付額度、長照服務使用

者自行負擔比率或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

準用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相關規

定。 

申請人之長照需要等級、長照服務給付額度

等相關事項，應準用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

付辦法之規定，爰訂定本條。 

第五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六月

三十日施行。 

考量本辦法將外國專業人才、特定專業人才、

高級專業人才及其眷屬納入長照服務對象，

地方主管機關及長照特約單位皆需時間調整

因應及擬訂配套措施，為使本辦法順利推行，

及配合行政院一百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院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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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二十九條自一百十五年六月三十日施

行，爰訂定本條施行日期。 

 


